采购需求
一、分包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次采购是对第一次询比采购流标包段调整后再次询比采购，共三包，可分投也可全投（可兼中），但须按包分别编制投标文件，分别递交。
第九包：泌尿外科耗材；第十一包：脑病科耗材；第十三包：心内科耗材。（具体分包产品见明细报价表）
二、服务要求
（一）耗材配送服务：为满足耗材供应及时性，配送商须具备基本的物流及仓储能力，配送商须承诺接到医疗机构采购计划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一般耗材配送不超过72小时；急救耗材配送不超过1小时响应，3小时送达，节假日照常配送；特别紧急的必须按采购人要求及时送到）。
（二）配送商须明确耗材配送服务及时送达的具体安排及应急预案和响应措施。（按采购人要求的基数进行急救耗材备货，否则造成的后果由配送商承担。）
（三）跟台服务：如需跟台耗材，配送商须有一名以上配合耗材使用跟台服务人员，服务人员需具备临床医学或医护专业人员证书。部分高值及手术耗材要提供专业的配套服务，对医用耗材的使用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四）售后服务团队：配送商应有完善且固定的配送及售后服务人员（投标文件中提供近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其中要有专人负责耗材配送服务。
（五）耗材效期管理服务：配送耗材剩余有效期不少于总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时间。
（六）耗材退换服务：采购人经检查发现产品损坏、因质量问题不能正常使用等，配送商应提供免费退换服务。
（七）在采购周期内，如需跟台服务，手术中的防护费用、耗材的消毒费用和提供使用耗材的配套设备包含在中标价内。
（八）在合同签订后、供货前，配送商须向采购人提供所供产品合法有效的注册证等有效证件。
（九）配送商所供货物须满足临床使用需求，如无法满足临床使用需求或确实无法供货，配送商须无条件配合采购人调换（不高于成交价且经使用科室认可）。
（十）采购人分院可遵照成交单价与中标人另行签订采购合同。
（十一）如本次耗材配送服务供货清单中部分产品原采购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优先按原合同执行。
（十二）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省市相关部门政策调整，以调整后的政策为准。采购周期内一切产品如遇国家、省、市带量采购的，均执行国家、省、市带量采购，采购期自动终止。如产品目录表中的产品已纳入带量采购的，按带量采购合同执行。
（十三）明细报价表是以2025年用量作为预估数量，最终以实际使用量乘以中标单价结算。
（十四）如明细报价表中注册证号与注册证名称不一致，以注册证号为准调整注册证名称。如注册证号更新，以最新注册证号为准。
三、报价及注意事项
（一）本次采购采用按包汇总报价和每个耗材明细报价，耗材成交单价为不超过其限价的中标投标价。如每包汇总报价表与明细报价表合计金额不一致，以每包汇总报价为准。明细报价表每个产品报价均不能超出限价，否则投标无效。结算时以耗材成交单价为计算基础，根据实际消耗量据实结算。
（二）配送商需服从医院物资精细化管理系统（SPD）管理，SPD 管理费用按医院现有规定执行，现有配送耗材SPD 管理费用为结算金额的1.8%，如耗材配送服务期内SPD 管理费用，因SPD 管理合同到期，重新招标采购结算金额有调整，按实际执行，SPD 管理费用由配送商支付。
（三）配送商应充分理解采购人因招标周期内预计的需求变化而导致包内部分产品无法使用以及使用量增减的情况。
（四）配送商所配送产品如为一类医疗器械，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备案凭证；如为二类或三类医疗器械，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以上证明材料合同签订后由配送商在供货前向采购人提供查验。如无法提供，一切后果及责任由配送商承担。
（五）配送商供货时须提供耗材27 位医保编码，并且能够与省医保局耗材编码数据库品种相匹配。
（六）投标配送商须以本次采购招标公告附件中下载的汇总报价表和明细报价表为依据进行报价。明细报价表内的每个产品均需投标人报价，汇总报价表的投标报价为每包总报价。
（七）中标配送商在填报价格时应与产品生产企业或产品总代充分沟通。如果因中标配送商原因造成不能供货，将按相关约定扣除中标配送商的履约保证金（或从货款中扣除），中标配送商补偿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八）汇总报价表和明细报价表填写格式：明细报价表须填写每个耗材的投标价，汇总报价表须填写明细报价表中每个耗材2025年用量X投标价所得金额合计后的总金额。中标后投标配送商的中标金额以投标时每包最终投标报价的为准，请各投标配送商谨慎报价。所有耗材投标报价不得高于其限价，且不得高于省平台价格，在履行合同期间，如遇中标价高于省平台价格的按平台价格执行，有价格位次的，优先按价格位次最低价格执行。
（九）投标配送商不得以产品中标价格、授权等问题，影响医院采购和临床使用。如相同产品省内其他医院能正常采购，中标配送商不得以缺货等原因拒绝供货。
（十）违约处理。若中标配送商不能按合同（或“两票制”【采购周期内如政策调整执行两票制的情况】）要求在约定时间内供货，采购人有权另行紧急采购，由此造成的耗材差价、措施费等费用均由中标配送商承担，此损失在中标配送商货款中予以扣除，不足以扣除的，另行追讨。
中标配送商自收到采购人供货计划之日起72 小时内未能供货（或未按采购人供货计划供货）情形的，采购人有权对不能供货的产品另行紧急采购，由此产生的差价由原配送商承担，并扣除50%的履约保证金。
中标配送商自收到采购人供货计划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未能供货（或未按采购人供货计划供货）情形的则由采购人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未付货款。
中标配送商第1次未按约定时间供货情形经采购人约谈，中标配送商在10 个日历天内未进行整改（或整改未达到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暂停中标配送商配送资格并另行紧急采购，由此造成差价和措施费等一切损失由中标配送商承担并从履约保证金或货款中予以扣除。
中标配送商第2 次未按约定时间供货情形经采购人约谈，中标配送商在10 个日历天内未进行整改（或整改未达到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将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未付货款，同时不予退还全部履约保证金。
其它违约情况参照执行上述处罚措施。
以上要求必须逐条响应，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完全响应承诺函（格式自拟），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